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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與範圍 

  1.1為鼓勵本校教學研究人員從事學術研究，發表論文。 

 

2 參考文件 

   2.1 全國性法規：無  

2.2 校內相關法規：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學研究人員論文發表補助辦法 

        

3 權責單位 

   3.1 由本校教學研究人員為申請單位。 

3.2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主計室為協辦審查單位。 

 

4 對象 

  4.1 本校專任教師以“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為名，在 SCI、SSCI、EI、TSSCI、 THCI、人文社會相關

領域之優良期刊及近三年科技部獎助國內學術研究優良期刊發表論文為第一或責任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的著作，以上著作刊登若有國家名稱訛誤未依本校建議流程處理者，均

不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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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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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處計畫組資料審查 

依行政流程陳核 

 

請申請者修正

或補件 

申請者至研發處計畫管理系

統填具申請書、補助款領據及

1 頁論文中英文摘要並檢附

相關單據及論文抽印本一份

送研發處計畫業務組辦理 

奉核後申請者依相關辦法

及會計系統行政程序辦理

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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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作業內容 

6.1申請：申請者至研發處計畫管理系統填具申請書、補助款領據及 1 頁論文中英文摘要並檢附相關單

據及論文抽印本一份送研發處計畫業務組辦理。 

6.2 審查：研究發展處計畫業務組將各系所確認資料依規定是否完備，再依本校行政流程審核。 

  6.3 核銷: 奉核後申請者依相關辦法及會計系統行政程序辦理核銷。 

7 控制重點 

7.1 本校教學研究人員送件申請後，研發處計畫業務組須辦理審查，審查內容如下： 

7.1.1 申請者填具申請書、補助款領據及 1 頁論文中英文摘要，檢附相關單據正本。 

7.1.2 檢核期刊發表論文為第一或責任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的著作。 

7.1.3 檢核期刊是否屬於 SCI、SSCI、EI、TSSCI、 THCI 及人文社會相關領域之優良期刊。 

7.1.4 補助金額計算： 

7.1.4.1 出刊費：壹萬伍仟元以內者全額補助；壹萬伍仟元以上按總額打八折計算，最低補助

壹萬伍仟元。 

7.1.4.2 外文編修費用：補助一半，最高補助伍仟元。 

7.1.4.3 曾獲教育部國家講座之教師得申請全額補助。 

7.1.4.4 發表於 Nature、Science 兩種期刊者，得申請全額補助。 

7.1.5 補助以「篇」為補助原則，同一篇論文，二人以上作者合著時，僅得補助一次。 

 

8 附件 

    略 

 

 

 

 

 

 

承辦人 二級單位主管 一級單位主管 

   

 


